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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專責審議小組 
第24次會議紀錄  

時  間：110年09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時45分 

地  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7樓東側會議室 
主  席：黃主任委員偉哲 (趙委員卿惠 代) 
(依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

要點第6點規定。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指派趙副市長兼任委員卿惠代理主持) 
紀錄：黃曣寬 

出列席單位：（略，詳後簽到簿） 
申請人簡報：（略） 

 

壹、 報告案：（無） 

貳、 審議案：  

第1案：審議「森霸電力第二期燃氣複循環發電計畫開發案」 

決議： 

本次討論議題，請申請人續依委員意見修正或補充計畫書圖： 

一、討論議題一(一)，關於本案無法位於都市計畫地區之原因、

與上位計畫關係、及電廠供需面分析，經都發局意見表示：

「無意見」、經濟發展局意見表示：「符合中央能源政策，

表示支持。」，且與會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確認。 

二、討論議題一(二)，關於本案最小連接寬度未及非都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以下簡稱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14點規

定寬度事項，依委員提問，應補充724-2地號未能符合法規

規定最小連接寬度，卻仍須納入計畫範圍之必要性；經申

請人補充說明：「1.依台糖公司提供土地使用同意書，724-

2地號(5,276㎡)同意使用面積為2,636㎡，並非整筆土地同

意使用，故未能整筆納入範圍，現有寬度約3.5公尺寬；2.

該路段係西側緊急通路通行之必要入口，除可維持原路段

通行且符合整體規劃開發，以及無影響安全之虞。」，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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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請申請人補充納入計畫書。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

項同意確認。 

三、討論議題一(三)之滯洪池設置議題，請申請人依委員一、

三審查意見，重新檢視確認滯洪池設置量體及防洪歷線等

引用資料，補充相關說明或文件納入計畫書，續請水利局

協助確認。 

四、討論議題一(四)1.、2.、4.關於土地使用計畫相關議題： 

1.本案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發電設施區與附屬設施區原則

尊重電廠之特種建築需求，同意發電設施區之建蔽率60%、

容積率80%，附屬設施區之建蔽率20%、容積率30%，惟行

政辦公區應合理規劃使用空間與需求，以建蔽率50%、容

積率170%為上限值，其餘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其他使用

地之建蔽率與容積率皆為0%。前開空間需求估算內容，

請敘明於計畫書，各用地可容許使用項目等亦應綜理於

表3-2土地使用強度表。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

確認。 

2.考量電廠人員管制與安全，同意申請人於電廠設施周圍

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上設置圍牆，若有設置於國土保安

用地之必要，請於計畫書圖敘明；惟圍牆設施不得設置

於交通用地上。前開事項請納入各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表敘明。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確認。 

五、討論議題一(四)3.、一(五）之次要聯絡道路寬度等相關議

題，經申請人承諾，為確保次要聯絡道路通行功能，除定

期清除路面雜草外，亦願意提供次要聯絡道路之級配鋪設

所需經費，續請山上區公所再予協助施作等相關事宜。另

本案與豐德電廠相鄰，應共同考量道路系統動線規劃及防

救災計畫等，請申請人依審查委員意見，補充敘明於計畫

書內。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確認。 

六、討論議題一(六)、一(七)之開發影響費相關議題： 

1.本案議題一（六）為申請人已於區內設置公共停車位14

席，滿足本案停車需求。經交通局與委員表示無其他意

見，同意確認免徵收停車場開發影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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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議題一（七）之聯外道路影響費之之基地衍生區外

尖峰小時交通量 PHV 值為21(PCU/h)。委員無其他意見，

本項同意確認。 

3.開發影響費徵收辦法之 CL 值，係由申請開發者提供獲准

開發許可當期公告現值平均值加四成併同不動產估價師

查估之市價，取較高數值者計算，請申請人於繳納開發

影響費時，應依規定提供本案獲准開發許可當期之不動

產估價師查估市價結果，俾憑計算。 

七、討論議題一(八)基地挖填平衡等相關，經申請人說明本案

區內屬挖填平衡，無向基地外借土或棄土，相關挖填計算

數值請申請人再予檢視一致。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

同意確認。 

八、討論議題一(九)涉及林木保存相關議題，經申請人說明「1.

原林業用地691地號未來擬變更作為設施區、滯洪池、保育

綠帶等。於施工規劃時挑選生長良好的樹木，配合景觀規

劃需求予以部分保留。2.林木處理原則：(1)部分原地保留

於綠地、(2)部分移植作景觀綠化用、(3)開放捐贈認養、

(4)破碎處理。」請申請人將前開處理方式，補充納入計畫

書；若有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亦請補充相關

文件。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確認。 

九、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協審意見等議題： 

1.第1次專案小組營建署審查意見一(一)、(二)之基地坡度

相關議題，本案前經單一窗口查詢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6項山坡度查詢結果非屬公告之山坡地範圍，惟現況確

有坡度。經申請人補充坡度分析等相關圖說，並依審議

作業規範總編第16、17點計算不可開發區及留設保育區

等規定。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確認。 

2.第1次專案小組營建署意見一(三)涉及優先劃為保育區項

目議題，依規定本案若有涉及審議作業規範第18點第一

項第一至七款情形者，應優先列為保育區。經申請人說

明本案未有涉及第一至六款應優先劃設為保育區之情形，

第七款之坡度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亦已規劃為保育

區使用。惟前開內容仍請補充相關補充圖說內容納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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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相關章節。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本項同意確認。 

（九）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二(四)環場道路寬度事項，

業經申請人依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補充於交通計畫章節，

本項同意確認。 

 

以上決議事項及附錄之委員與各單位意見，請申請人補充修正納入

計畫書並製作處理情形對照表，於文到次日起 3 個月內將修正之開

發計畫書圖文件送本府都市發展局，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17時20分） 



 
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專責審議小組第24次會議-審議案1-附錄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第24次會議-審議案1-附錄-1 
 

附錄 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委員一 

一、請檢視放流水量100CMD 一併排放時，滯洪空間是否足夠。 

二、停車空間計算量與實際之外溢人口設施量相差不多，如遇年度大歲

修停車問題是否一併考量。 

◎委員二 

一、請依討論意見配合修正。 

二、建議於開發計畫書中，納入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以利後續開發

建築之依循。 

◎委員三 

一、在目前滯洪池流出口，第六河川局已經埋設涵管，限制流出量，敬

請查明其設計流量，應非本計畫自行估算的2.069cms；概此值是指

開發前狀況，其集水面積主要為地號691及692，其面積可能只有

26.8公頃的1/3不到，約僅8.1公頃，亦即流出量應限制在0.625cms

以下。 

二、依照計畫書提出的數字換算開發前的10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是為

7.839cms，換算比流量為29.25cms/km²，若是開發後12.833cms，

比流量為47.9cms/km²，均極不合理，由此來看流出歷線的估算正

確性有待商榷。 

三、由於已有既設的流出涵管，請依其設計流量(個人認為是0.625cms)

反推滯洪池的最高允許水位，在滯洪演算中，應限制此水位反推所

需的滯洪池面積，再呈現所需的滯洪容積。 

◎委員四 

一、本案電廠之次要聯絡道路與豐德電廠是否共同使用？若共同使用，

道路寬度是否足夠？  

二、本案規劃設置之公共停車空間應依規定劃設無障礙停車空間。 

三、地形圖應標示高程，以利查核。 

◎委員五 

一、本案電廠之行政辦公區內之辦公空間、宿舍、餐廳等空間服務對象

為何？若僅為二期電廠人員使用，或年度歲修時另有其他技術人員



 
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專責審議小組第24次會議-審議案1-附錄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第24次會議-審議案1-附錄-2 
 

使用需求，應明確敘明於計畫書內。 

二、未來電廠與豐德電廠之防救災動線應於計畫書內敘明補充。 

三、本案林業用地之林木是否符合砍伐要件，應敘明補充於計畫書。 

◎委員六 

一、本案道路系統規劃方式如何？應補充本開發案設置後，如何提高或

增加地區道路服務品質之說明。 

◎委員七 

一、豐德段691地號之林木處理方式，應補充處理優先順序。 

二、次要緊急聯絡道路，請申請人再考量道路鋪設或其他寬度改善計畫，

增進道路便利性，以回饋地方。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見） 

一、查本案前經本署110年9月6日營署綜字第1100064653號函(諒達)提

供意見在案，仍請就申請人說明內容本權責審認。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本案符合中央能源政策中之「增氣」政策，且本案亦獲得經濟部籌

設許可，本局亦表示支持。 

二、目前南科各大廠，尤其台積電正在擴廠，對爾後用電需求大增，本

案開發可供應未來用電需求，並維持台電公司供電穩定。 

三、二期開發場地鄰近一期，且使用同一條輸氣管線，在區位選擇上，

有其無可替代性。 

◎臺南市政府水利局 

一、本案出流規劃考量基地陡峭等因素，故為提高基地安全係數，核定

本案滯洪量規劃約38,000m³(基地原需負擔滯洪量約31,518m³)。  

二、另就滯洪池設置位置，為出流管制規劃書審查階段，經第六河川局

要求將滯洪池設置於可接管至既有設施涵管位置，用以管制那拔林

溪之排放水量。故承接第一點意見，將本案每公頃排放量規劃為

1400m³，已較一般類型開發案約500m³為高。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一、目前次要聯絡道路為土路，非為既有道路，且涉及台灣糖業股份有

限公司、公所、國產署、私人等所有權人權益，故就全區段拓寬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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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困難，建議朝向鋪設基礎級配，讓道路通行較為安全、便利性亦

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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